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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的通知
池规函〔2012〕17 号

各建设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，提高城乡规划依法

行政水平，提升规划效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

法》、《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

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加强主城区建

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方案审批、规划许可、竣工核实建筑面积计算依据

规划管理部门在方案审批、规划许可、竣工核实等三个

阶段均以核准后的建筑面积核发批复和证件。

建筑面积计算依据《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》

（GB/T50353-2005）执行，容积率计算依据《池州市主城区

建筑面积及容积率计算规则》执行。

二、建筑面积和容积率报审和核算规程

1、方案审批阶段：

在方案报审时，由建设单位提交设计单位依据《建筑工

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》（GB/T50353-2005）核算的建筑面积

和依据《池州市主城区建筑面积及容积率计算规则》核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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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积率，报送计算书，计算书由设计单位和建设单位共同盖

章确认，并签订承诺书，对计算书的准确性承担责任；规划

管理部门在收到设计方案和计算书后，依据规定组织规划方

案审查，主要审查指标的合规性，不对指标的准确性进行审

核。

2、规划许可阶段：

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，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需

提交符合批准的设计方案并通过建管部门图审的施工图和

建筑面积及容积率计算书，计算书由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共

同盖章确认，并签订承诺书，对计算书的准确性承担责任；

（如施工图与批准方案不符，应先申请调整方案、并重新计

算面积），规划管理部门按规定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

规划管理部门对以上两个阶段报审的建筑面积及容积

率计算书准确性进行抽查。为提高效率、确保准确，规划管

理部门委托本市具有乙级以上（含乙级）资质的规划建筑设

计单位对建筑面积和容积率进行复核，提交复核报告。若报

审指标与复核指标误差在允许范围内〔总建筑面积 5000 平方

米以下(含 5000 平方米)的最大允许误差为 3%；总建筑面积

5000—10000 平方米（含 10000 平方米）的最大允许误差为

2%；总建筑面积 10000 平方米以上的最大允许误差为 1%，

但不得超过 500 平方米〕，且总建筑面积不超过规划条件确

定容积率的，规划管理部门按规定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；超过上述指标的，建设单位需对面积重新核定，或重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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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和报审方案。分期开发项目，各期建筑面积总和不得超

过上述要求；有竣工部分的，按照竣工面积累计计算。

3、规划竣工核实阶段：

项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建设

工程竣工核实技术报告〔包括放验线资料、规划竣工测绘资

料（含竣工规划总平面，单体平面、剖面、层数、高度等外

框测绘图，建筑面积和容积率核算书、绿地率、建筑密度）

等〕，规划管理部门现场核查建设活动是否依据批准的规划

实施，并对相关指标进行核实，指标符合批准指标的，按规

定办理规划竣工核实，不符的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

法》、《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池州市城市建设用地容

积率调整暂行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定执行。

三、违反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的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

行。

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12 年 4 月 1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